


 
 

鳴遠團團徽釋義 
團徽中之十字架和「全真常」字樣,說明傳基督福音及實踐雷鳴遠神

父「全真常」的精神。中間一隻蜜蜂，上寫著「 鳴遠」代表鳴遠

團，以蜜蜂的勤勞、苦幹、奮鬥的精神，象徵「鳴遠精神」; 對外為

要熱誠服務，使週遭的人感到喜樂圓滿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不要看我的鼻子，不要看我的眼睛;  要認透我的赤心，我是一個道地

的中國人!  

 

  



熱愛中國的雷鳴遠神父 

雷鳴遠，這個響亮的名字，九十多年以前；就開始在華北震

盪，他像一篇故事的主角，不只流傳在天主教教友群裡，以後這個名

字也漸漸震動了國際;他的傳記，到目前為止，至少七國 – 中、英、

法、德、意、西、越 – 文字的版本。每年的六月二十四日，在不同的

地方，舉行各種不同的追思和紀念活動。每年在台灣，比利時也舉行

盛大紀念會。至論較為久遠的紀念設施，如鳴遠中學、鳴遠診所，、

鳴遠紀念館、鳴遠童像、鳴遠傳記、鳴遠影片等，也在各地紛紛出

現。一九七七年，在他百歲誕辰紀念日，中華民國政府將他的英名 – 
靈位—列在台北圓山國家忠烈祠，供人永久瞻仰。 

 為什麼社會 – 特別中華民國—人士這樣懷念他呢?先總統  蔣公頒

賜他的輓詞，就說明了一切。這輓詞是: 

明遠司鐸 靈鑒 
博愛之謂仁救世精神無愧基督 
威武不能屈畢生事業盡瘁中華 

蔣中正敬輓 
 

 

這裡敘述雷神父生平中幾件事實，做為這幅輓聯的注腳。 

 

為中國而生 

雷鳴遠，字振聲，西名(Vincent Lebbe)。 一八七七年八月十九日

生於比利時岡城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家庭。十一歲時，一天他母親代



他到一座修道院拜訪一位修女，為使他安靜，修女給了他幾張圖片

和幾本小冊子，其中有一本是董文學神父傳記，董神父曾在中國傳

教，並且在中國殉道。當小萬桑(Vincent) 看到上面有關中國人物和

風景的插圖時，就愛上了中國，也和中國結了不解之緣。他回到家

裡，向父親聲明長大以後要去中國傳教。 

以後他回憶這件往事，他不以這是偶然的際遇，他認為是天意

的安排。因此他說: 「我為中國而生，我來中國服務，是我的天職，

是我的使命。」 

變成中國人 

雷鳴遠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實行家，他言出必行，這是它做人的

特性之一。十八歲加入一個在中國傳教的團體 – 遣使會，當時平津，

保定，正定和冀東一帶，就是這個團體的傳教區域。二十四歲(一九

0 一)來中國，翌年在北平晉鐸。 

青年的雷神父，不僅要為中國服務，他還仿效聖保祿對一切人

就成為一切的精神，要儘可能與中國人同化: 穿中國服裝，吃飯用筷

子;當時(清末)國人男子還在留髮辮，他願立刻變成中國人，遂寫信給

他胞妹，要她剪下金髮寄來，讓他用來結成一條髮辮帶頭上;他學中

國語言，不像其他外國人用羅馬拼音學習，而是認中國字，讀中國

書，吸取中國文化，他身邊經常帶一部袖珍四書，每日研讀，久而久

之，他把四書讀得滾瓜爛熟。 

雷神父也用毛筆寫中國字，而且寫得一手相當漂亮的行書字。

他很懂得毛筆字不是一蹴可就的，必須下很久的苦功夫，才能有成

就。他寫信，寫日記或其他文字，只要是中文，他盡可能用毛筆，為

習練中文書法。在動盪不定的戰地工作時，他也不放下練毛筆字功



夫。當他辛勞了一天，到了晚上，他會找一塊平石作硯台，拿出身邊

帶著的香墨，製成墨汁，用毛筆寫一天的日記，任何人看了他的墨

寶，也不會相信是外國人寫的。 

 他為深入中國文化，澈底成為中國人，確實下過不少的功

夫，也真的虛心受教。這裡述說一個小故事，可以看出他用心之苦。

他的中國名原來是雷明遠，自從他結識天主教文豪英斂之先生後，英

先生勸他把「明」字改為「鳴」。雷公初不以為然，且說有雷必有電

光，「明」更好。英先生半開玩笑對雷神父說:「神父，幾時您能體

會出「鳴」字比「明」更精雅，您的中文造詣，可以說進入了堂

奧。」雷神父說: 「那麼現在就改! 」 

 

一顆中國心 

民國十六年，雷神父正式呈准歸化中國，稱「天津人」，不過

他說，他的心早就成了「中國的」!真可以說:除了高鼻子藍眼珠無法

修改外，他已完成變化為中國人了。民國二十二年，長城抗戰期間，

雷神父率領三十多修士二百多教友，在火線上搶救傷兵。一天，一位

戰地記者採訪消息並拍攝影片。他見到一個外國人—雷鳴遠—雜在中

國軍隊裡，搶救中國傷患，他感到很驚奇，也認為很新奇，他請雷公

准他拍照，並請雷公在拍照時隨時隨便講幾句話。雷公略加思索，靈

機一動，一句高雅而富有意義卻很幽默的話，隨著極適當的手勢，脫

口而出: 

不要看我的鼻子(以手指鼻尖)不要看我的眼睛;(指右眼)要認透我

的赤心，(附胸)我是一個道地的中國人! 



凡對雷神父有深刻認識的人，都驚奇而感慨的說:一位歸化的中

國人比土生的中國人更愛中國。 

他來中國那一年，正是八國聯軍侵華的第二年，列強橫行中國

的時候。他看到外國人欺壓國人，他看到租界，看到種種不平等條約

極為憤慨。他誓言要站在中國人一邊。民國五年，當他在天津傳教兼

辦益世報的時候，法國強將天津老西開劃入法租界，北京政府聶於法

人氣燄，佯作無睹。雷神父卻仗義反對，在益世報上揭發帝國主義的

陰謀，掀起了天津市民沸騰的愛國熱潮。可惜，這次國民愛國運動，

缺少政府有力支持，沒有成功，雷神父也被迫返歐。不過，雷鳴遠從

此震動了世界:帝國主義份子恨他，我全體同胞和主持正義的國際人

士都愛他。 

他為解除當時國人對天主教的種種誤解，他呼籲取消法國保教

權，並為促成中國地方教會的成立，他提倡華人治華，他各處奔走的

口號是:中國歸中國人，中國人歸基督，他希望中國教會有中國面

貌。為達到這個目的，他除了各地奔走演講外，曾數度上書羅馬教

廷，長達數萬言。 

為了這件大事，他受了很多痛苦，他本著它處世九字訣全攜牲

真愛人常喜樂，為愛主愛人 – 特別為提高國人國際地位，他犧牲了個

人的享受和榮位，以百折不撓的精神，常樂觀的心境和態度，迎接從

各方面來的打擊。奮鬥了二十多年，他終於看到了他努力的成果:一
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，被譽為中國教宗的庇護十一世，採納了雷公

的建議，在羅馬伯鐸大殿，任命並祝聖了首批六位中國主教。雷公在

參加祝聖中國主教典禮時，喜極而哭，達兩小時之久。他曾引聖經上

西默盎老人的話說:主啊!現在可照你的話，放你的僕人平安去了!因為



我親眼看見了… (路:二 29)。雷公高興看到優越感很強的白種人，跪

在他們一向睥睨的中國人前，吻他們手上的權戒。 

民國十六年，由於首批中國主教之一—孫德楨的鼎力協助，雷

神父又回到了他可愛的第二祖國—中國，就在孫主教主持的河北安國

教區傳教。他為了使自己走以是中國人的事實，獲得法律身份的承

認，就在這一年它正式向珠國政府呈准歸化中國，稱天津人。 

十七年創力耀漢德來男女兩個國籍修會，招收不少門徒，準備

為中國做更多的服務。 

中國人在當時白種人眼中並不受重視，但為雷神父卻是最光榮

的稱呼。記得七七事變後，我軍在北平豐台打過一次極漂亮的勝仗，

捷報傳到安國縣城，縣長張仰文在七月二十九日開了一個盛大的祝捷

大會，約有五千人參加。雷神父和修士們也應邀在大會上發表演說。

當他走上講台對群眾要演講時，張縣長先問大家:你們看這位老先生

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?台下數千人異口同音的喊說:中國人! 

雷神父高興極了，他開始演說:是否你們說得對，我是中國人，

是一個老牌中國人，我從十一歲就在我心裡作了中國人，從民國十六

年，正式歸化咱們中國。是!我是中國人，我愛咱們中國，我不久就

率領修士教友們到前線搶救保衛我國的受傷將士，諸位願不願意跟我

去! 

願意去! 祝捷大會在興奮中結束了。 

 

 

 



為什麼做中國人? 

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初，雷神父奉蔣委員長(先總統)電召，由前方

中條山來到漢口，商定擴大抗戰救國工作」計劃。一天一位法國新聞

記者來訪問雷神父，問他為什麼入中國籍，做中國人。雷神父答得很

高妙，也很得體，他說:基督原是天主子，為什麼入了人籍而成為人?
聖保祿大宗徒對一切人，就成為一切人?原來是為救一切人(格前:九，

19-23)。我雖不才，也不敢當，但我願意追隨基督和宗徒的芳表，既來中國

傳教，就等於獻身於中國教會，我必須愛它，盡可能和它同化。 

 

盡瘁中華 

雷公逝世後當時蔣委員長賜他的輓聯，是最恰當的蓋棺論文。雷神父所

以愛中國，入中國籍，成為一個中國人，完全基於基督博愛的精神，基於天主

教的大公主義，並不是如一般曲解他心跡的人，說他是什麼偏狹的國家主義，

或什麼瘋狂作風，或是他是一個怪人。 

前面說過，雷神父是「實行家」，他不只喊喊愛中國的口號而

已，也不只傷嘆怨恨當時中國教會歐化色彩太濃，甚至還蒙了一些不

白之冤。他是起而作，不知疲乏的積極工作。神父在中國傳教四十

年，所作的事業真是不勝枚舉，除了處理傳教常務外，時常講道，宣

傳福音，又創辦了天津北平兩個益世報，興辦學校，資助法比瑞留學

生五百餘人，又創立並指導公教進行會，耀漢與德來男女兩修會，協

助他擴大為中國服務的幅度和深度。 

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以後，雷神父愛國熱忱，如火如荼，透

過他手創的益世報，呼籲政府率全民抗日救國，收復失土。二十年來

長城抗戰，二十五年綏東之役，他更以行動，組織救護隊，親率耀漢



會修士及教友三百餘人，到戰地搶救傷兵。二十六年七七全面抗戰軍

興，他對耀漢和德來男女兩修會的會士發下總動員令，要他(她)們暫

時放下日常事務，一心從事救亡工作。先後招募了六百多教友，組織

救護隊，野戰醫院，戰地服務團，在太行山和中條山一帶，搶救傷

患，救濟難民，教育失學兒童，組織民眾協助軍人抗戰工作。在戰地

先後出版大家看」月刊、督導旬報、北原日報等，為培養軍民愛國意

識，激發他們抗戰熱忱，指導大家救國行動。 

這些表面的工作成績固屬可嘉，但由於雷公和修士教友們「不

要薪水，只要工作」和「寧犧牲個人，不丟掉傷兵」的精神對抗戰士

氣所產生的鼓舞作用，更是可貴。第三軍軍長曾萬鐘和十二師師長唐

淮源，不止一次向雷公表示: 「您們救了數千傷兵，功勳固然不小，

而對全軍士氣的鼓勵，更是大事。」軍人不怕打仗，也不怕戰死，就

怕負了傷無人救。我們全軍將士都有這種感覺: 「有您們在，士氣如

虹，您們是我們全軍的精神支柱! 」 

蔣委員長對雷神父領導的抗戰工作，也曾鼓勵說: 「你們作的再

好沒有，再好沒有! 」 

 

死而不已 

二十九年春，太行山一帶十八集團軍叛亂，擊潰河北省府鹿鍾麟部，

耀漢會十三位修士及不少教友也慘遭殺害。這時雷公也在太行山指揮

工作，被盼軍劫持，扣押四十餘日，備受摧殘。由於疲勞轟炸式的審

詢威脅，雷公身心憔悴，遂患重病，同年六月二十四日殉國。 

雷神父為中國而生，又為中國而死。朝野同聲驚悼，七月十八日國府

明令襃獎: 



國民政府襃揚雷鳴遠神父令: 
 

國民政府令: 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渝字第二七七號 
 
雷鳴遠原籍比國，早歲呈准歸化，歷在平津等處創辦慈善事業，並

設立報社，久為社會所推重。此次抗日軍興，組織救濟團隊，在各

地竭力救護，收效頗宏，為國宣勞，始終不懈。遽然盍世，悼惜良

深。應與明令裦揚，以彰勞勛。此令。   
 主席 林森 
 行政院長 蔣中正 

一代完人，難道就此長眠了嗎?不!雷公說過: 「諸葛亮是鞠躬盡

瘁，死而後已，我則是『死而不已』! 我去世以後，還要為中國的復

興而祈禱。」不僅如此，雷神父的精神永遠活在人們的心裡。 

紀念雷鳴遠神父頌 
       . 

  6 6 4 3 5 6 6 4 5 4 4 6 6 - 1 7 6 5 4 

大哉 會祖神父 聖教之光     耀漢         德來二會 

          .        .    

  3 5 6 4 2 3 4 6 5 3 2 5 1 7 1 4 5 7 6 

     之會祖 爾在世 時 熱心敬主 上愛天主 下愛世人

      .      .   .   

65 45 4 61 71 6 1 5 4 3 21 45 4 14 6 5 

愛我中   華 勝於他   邦 因爾之功  教會繁   榮 國籍監牧

       . .  .   .    .    .  

31 32 2 51 7 6 21 3 2 16 5 4 31 2 2 

 得現我   土 功全德備 升天受祿 不忘我等 時降鴻福

    .         . 

65 47 6 24 7 6 45 3 2 6 6 6 4 6 1 7 6 6 

 今懇求  爾 賞賜此恩 愈顯主榮   雷神父    為我 等祈
 

b 

b 



雷鳴遠神父的神修綱領 
(曹立珊) 

我們的會祖--雷鳴遠神父不是學者，是實行家。在「神修」方

面，他沒有給我們寫下一部有系統的神修學，卻有一套很靈活的神修

方法，就是他那有名的持身三字訣: 「全、真、常」。 

這三個副詞是「全犧牲、真愛人、常喜樂」的縮寫。他為表揚

基督的「徹底精神」，也為談話與行文的響亮，他時常簡稱為「全真

常」。他一生就以這三句話來持身、事主、待人、作事。他創立了四

個修會團體，也以這三句話訓練他的門生，並定為四團體的基本精

神。 

會祖這三句話是經過長久深思，多年力行，在給我們講聖經和

退省道理時，漸漸透露，修改又修改，才形成這三句新穎而響亮的格

言，他稱之為「神修綱領」。可惜他沒有寫一套完整的論著，他只零

星片段的講述。他只留下了一封給「傳教區輔助會」（S.A.M.）包郎

神父，論這「神修綱領」的信函。另在一個偶然的機會，他用鉛筆寫

了幾句綱要，摘錄在此：『在神修方法上，我們不選擇什麼學派，也

不辯論什麼神修學理，更不標新立異。我們只追隨基督，因為祂是

「道路，真理，生命」。』 因此，我們的神修原理和方法，就是基

督的福音和宗徒的聖訓。 

綜觀全部福音經文和保祿書信，可以歸納為三個中心思想，就

是： 

（一） 全犧牲：是耶穌屢次聲明的作祂門徒的條件。 
（二） 真愛人：是一切法律的中心，基督徒的標記，神修的目標。 
（三） 常喜樂：是追隨基督的效果，也是奔向目標的作風。 



一、 全真常與聖經及傳統之關係 

會祖說， 他這「神修綱領」完全取自聖經，而且和教會傳統的

「煉、明、合」三路及我國大學之道，也有「異曲同工」之妙。這

裏列表說明: 

全犧牲:  

棄絕自己(路九 23) 
脫去舊人(弗四 22 
煉路(教會傳統) 
在新民(去舊更新)(大學) 

真愛人:  

隨從基督(路九 23) 
穿上新人(弗四 24) 
明路(教會傳統) 
在明明德(大學) 

常喜樂:  

住在主內(若十五 1-11) 

活於基督(羅六 1-11) 

合路(教會傳統) 

在止於至善(大學) 

 
 

  



二、 全真常的相互關係 

「全犧牲、真愛人、常喜樂」這三句話也有其連貫性:不肯犧

牲，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的人，談不到愛人; 不愛的人，每天在鉤心

鬥角過生活，絕對得不到真快樂。 

人生的目標是「榮主愛人」，所以「真愛人」是神修的中心; 

「全犧牲」是條件，是達成真愛人和常喜樂必須走的路線; 「常喜

樂」(喜悅樂觀)一方面是「捨己為人」的效果，另一方面也是奔向目

標，破除困難的一種力量。 

『雷神父一生，千言萬語，祇是一個「公」字。因為他公而忘

私，所以能「全犧牲」;因為他公而不私，所以能真愛人; 因為他公而

無私，所以能「常喜樂」。他的三字訣「打倒我」，亦即是徹底的

忘私、不私、無私。不能忘私，雖犧牲亦不能全; 不能除私，雖愛人

亦不能真; 不能無私，雖喜樂亦不能常。』(方豪註說: 公) 

三、 徹底的精神 

會祖起初用「全、真、常」三個副詞，只是為了講話的響亮，

以後經過熟思體會，他發現它們的特殊意義，就是福音的「徹底精

神」。他說: 「部份的犧牲，為己的愛人，一時的喜樂，壞人也可以

作到，不足為奇，如果要作到「全」的犧牲，「真」誠的愛人，

「常」久的快樂，非有基督的真精神不可。」 

從此，他應用這三個副詞的範圍越來越大，並不限於這三個神修綱

領。譬如: 盡「全」力，「全」死，「真」神貧，「真」成聖，

「常」熱心，一連串的「徹底」詞字都講出來了。 

 



四、 「全真常」速寫 
(1)  全犧牲 

全犧牲的別名就是「去私」，「無我」，也就是會祖所講的

「打倒我」，「打死我」。會祖解釋「犧牲」的意義說: 犧牲看似是

消極的行為。其實具有積極的意義。他引基督的話說: 「麥粒死了，

(並不是毀滅)，卻結了更多的籽粒。」(若十二 24) 

如果會祖活到梵二大公會議以後，他一定以「奉獻」來解釋

「犧牲」。全犧牲就是毫無保留的把自己奉獻出來，為「榮主救

人」服務。 

會祖非常注意這個「全」字。他教訓我們說: 「愛德高於一切，為了

愛德，應犧牲自己的血汗，時間，小嗜好，小方便」。 

又說: 「為人服務，能盡百分力氣，不可只出九十九分。 他解釋

「全死」是不為自己的前途作打算;  盡何職務，去何地方，應交由上

司決定。他又說: 「真福院的作風是: 天主之外，一無所圖，一無所

希，一無所願。」 

(2) 真愛人 

真愛人是神修綱領的中心，是全犧牲意義的完成;缺少「愛」的

犧牲是無謂的。本來人生最高目標是「全心愛天主及愛人如己」(瑪
二十二 37-39)，為什麼會祖只標出真愛人，而不提天主呢? 他的解釋

是: 依照基督的教訓，愛天主和愛人是一個愛的兩面。二者不可分開; 
要愛天主。不能不愛人;  不為天主的愛人，是私愛，不是「真」愛。 

有人問會祖: 怎樣做才算真愛人?他答得很乾脆: 「時時事事，先

人後己，使人自我獲得真安慰和真益處。」 



會祖對「真愛人」獨特的看法是: 「為救人而救人，不附帶任何

條件。」他一生真愛人的英豪行動和動人故事，多的不勝枚舉。他

所以讓多人嚮往，受萬人敬仰，就是因為他把握了「時代的記號」 – 
– 真誠的為人服務。他自稱是個「垃圾桶」，他很耐心的傾聽人的怨

訴和牢騷。 

(3) 常喜樂 

喜樂，本不是德行，能「常」喜樂，非有真德行不可。 

喜樂有兩種意義:一是情緒上的愉快，二是意志上的樂觀。前者

是感情作用，時來時去，不完全由人把握，談不到「常」。後者在逆

境中能安泰寧靜，百折不撓。這是能由人操縱的一種精神。「常喜

樂」的真正意義在此。 

人生不能沒有困難。會祖說: 「以常喜樂精神迎接困難。困難已

克服了一半。」他不僅如此講，也這樣做。越在困難時，他越表現

愉快，工作愈積極，也真找到辦法。 

「常喜樂」的另一意義。是用一種超然眼光(瑪五 12，羅八 18)
看現世，對人生懷著極大的興趣。會祖常樂觀，常積極，他自稱是

「六十歲的青年」。 

最後，他主張: 內心的樂觀，應以「笑容」來表現，也以笑容來

促成。他說: 時常微笑，使自己的生活顯得寫意；保持笑容，更可以

讓別人活得舒服;  尤其可以博得天主的歡心。面部的微笑，即使是勉

強的，也可以沖淡內心的苦悶，加強團體愉快的氣氛。 

 

  



雷鳴遠神父的精神遺產 

 
雷神父不是一個只說不做的人。他也不是一個說了再作的人，

而綜觀他的一生，他是一個作了才說的人，也就是先行後言的人，也

就是由生活而出現他的言語的。 
為此，他的精神遺產，乃是他的生活表現，生活結果，由生活

體驗中，給我們說出他對生活應守的格言，由生活的結果中，他說出

了我們應該具有的精神。 
本來全真常三字訣就夠了，然而為了更清楚，至少在部份上，

使我們更能把握他的精神遺產，我們再從他的生活言行中，採摘一些

格言精神指導。 
 

1. 何謂聖人?一團精神! 「一團精神:就是靈魂對於事奉天主，時常

表現活潑生動的態度。」 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 p47) 
2. 我不要作一個半吊子聖人。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 p41) 
3. 律己三部曲: 「打擊我! 打倒我! 打死我! 」 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

年 p147) 



4. 不要成為一個「布爾喬亞(法文 Bourgeois) 」! (鳴遠叢書 2: 春風

十年 p35) 
5. 在物質生活的享用上，不以「有權利」自居。(鳴遠叢書 2: 春風

十年 p35) 
6. 在現實生活裡，「精神」應該爭取主動，「心不為形役」。(鳴

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 p35) 
7. 我有一百分的力量，絕不用九十九分。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

p41) 
8. 天下本無辦法之事，不辦才是無法。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

p299) 
9. 大休息與小休息。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 p267) 
10. 放假?不，我們總不休假，變換工作就是休息。(鳴遠叢書 2: 春

風十年 p83) 
11. 積極! 永遠積極! 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 p169) 
12. 不受環境支配，要支配環境。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 p335) 
13. 我們應該找工作，不可就工作找我們。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

p393) 
14. 生病也是工作。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 p493) 
15. 永遠走在潮流的前浪。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 p39) 
16. 放下你的禮物，先和好，後理論。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 p23) 
17. 先之勞之。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 p7) 
18. 多厚的冰塊，在陽光下，也會融化的。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

p3) 
19. 不怕費力不討好，只怕費力不求好。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

p107) 
20. 我願死在工作崗位上，不願病沒在床舖裡。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

年 p19) 



21. 鞠躬盡瘁，死而「不」已! 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 p535) 
22. 神工高於一切，愛德更高於一切。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 p43) 
23. 怕受騙，永不能實行愛德。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 p61) 
24. 和而不流，強哉矯! 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 p71) 
25. 把炭火堆在他頭上。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 p91) 
26. 任勞容易任怨難。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 p102-103) 
27. 聖耀漢的基本精神是什麼? 謙遜! 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 p95) 
28. 真亮呀，可以滑倒蒼蠅! 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 p421) 
29. 我一生待人接物，惟在一「誠」字。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

p431) 
30. 今日我，明日你! 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 p25) 
31. 不是泥人，不怕雨淋! 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 p341) 
32. 人生除了困難還有什麼? 打得通的才是好漢。(鳴遠叢書 2: 春風

十年 p377) 
33. 這事太難了! 不難，就不要你去了! 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 p379) 
34. 「不要愁沒有錢，要愁無工作; 有了工作，自然就有錢。」 (鳴

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 p375) 
35. 「我們可不能改變生活方式; 如果我們生活也優裕了，人家就不

送錢來了! 」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 p375) 
36. 人生三大寶: 「陽光，空氣，水。不要費一文錢，可以盡量享

用。」(鳴遠叢書 2: 春風十年 p391) 

 

 

 

 



鳴遠在俗團 

(MING YUAN CORPS) 

 

鳴遠團的團風 

1. 一個靈世雙修之團契 
2. 一個結合修會與平信徒之團體 
3. 一個「福傳眾生，服事信友，扶持教(修會) 」之團體 
4. 一個活潑、具影響力、福傳戰力、團結、進取之有機體 
5. 一個具包容、接納、更新集合一精神之成長團體 
6. 一個全犧牲、真愛人、常喜樂的大家族 
7. 一個以「一團精神」「走在時代的前浪」，服務教社會團體 

 
 

鳴遠在俗團運作模式 

o 「分團」領導，「區(支)團」分治。 
o 「分團」研訂政策，各區(支)團因地、人、事制宜。 
o 區(支)團長全權負責。 
o 指導神師主動發揮督促輔導功能。 

 
 



鳴遠團組織架構運作示意圖 
 

團長

台灣分團

各區團

各支團

總指揮神師
(耀漢會)派遣

各區團指導神師
(耀漢會)派遣

指導神師
耀漢會，德來會

就近各支團服務之
司鐸，修女

 

 

 

 

 



鳴遠團組織章程 
 

壹、本團 

定名為「鳴遠在俗團體」簡稱「鳴遠團」，英文名稱為「MING 
YUAN CORPS」簡稱「MYC」; 以下簡稱本團。 
 

貳、宗旨與性質 

本團志在遴募教會內的信友，以在俗生活方式實行追隨雷鳴遠

神父「全犧牲、真愛人、常喜樂」的精神，致力於靈修、共

融、成聖、福傳、慈善，以「一團精神」「走在時代的前

浪」，服務教(社)會。 
 

參、 組織: 

一、本團行政: 

1. 「中央」領導，「地方」分治。「中央」研訂政策，各分

(區、支)團因地、人、事制宜。區(支)團長全權負責;指導

神師主動發揮督促輔導功能。 
2. 各級行政人員，均由團員推選，採任期制。 
3. 各級行政人員，是以服務行使職權;以愛德彼此服事，推

行團務。 

二、指導神師: 

本團由「耀漢小兄弟」(以下簡稱耀漢會) 、「德來小妹妹

會」 (以下簡稱德來會)推派擔任本團指導神師，任期四年。 



三、  團長: 
本團設團長、副團長乙名，區團長若干名，團長、副團長經

「團員大會」選舉產生，區團長由各區團員選舉產生，選舉

後由耀漢小兄弟會總會長任命，任期四年，得連任一次。 
 

四、 秘書處: 
本團設秘書處，秘書處設秘書長乙名及秘書若干名。 
 

五、 區團: 
各區團轄設三組「靈修活動組」 「財務總務組」「行政資訊

組」，組長乙名及組員若干名。上述人員均由區團長由轄區

各支團遴聘，任期四年。 
 

六、 執掌: 
1. 指導神師: 負責指(輔)導推動團務全般事宜。 
2. 團長: 負責推動團務全般事宜，對外代表本團。 
3. 副團長: 襄助團長推動團務，並於必要時代理團長。 
4. 區團 – – 轄設的各組: 

a. 靈修活動組:  負責規劃、執行本區團相關靈修、活

動全般事宜。 
b. 財務總務組: 負責本區團財務及總務全般事宜。 
c. 行政資訊組:  負責本區團區團會籍及文書、資訊管

理全般事宜。 
5. 秘書處: 負責本團對外聯繫、公共關係、會議召開(記錄)等

全般事宜。 
 
 
 



七、 分團、區團及支團: 
1. 本團團部下設「分團」(國家級) 、「區團」(教區級) 、

「支團」(堂區級)。 
2. 「區團」由單一或若干教區之團員組成，區團長由該區團

團員選舉產生。 
3. 「支團」由各區團轄區的各堂區團員產生，以 10-15 位團

員組成支團，超過人數成立另一支團。少於人數，結鄰近

堂區本團團員合組一支團。 
4. 本團於發展初期，在台灣以外地區尚未成立組織前，「台

灣分團」分團長暫由團長兼任。 
 

肆、 團長常年大會 
 

一． 召開時機 
1. 本團自成立(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四日)日起，每年召開團

員常年大會乙次。旨在檢閱鳴遠大家族。 
2. 修改本章程，改選團長，共融活動; 團員常年大會時間以

六月二十四日(聖耀漢瞻禮)為最接近之主日。 
二． 籌備召集:  秘書處 
三． 會議主持: 團長 
四． 團長選舉: 由與會團員互選，得票最多者當選。 
五． 候選人資格: 入團兩年以上之本團員，首任團長不在此

限。 
六． 選舉人資格: 凡本團團員皆具選舉人資格。 
七． 章程修訂:  由秘書處彙整團員提案，交大會討論，出

席團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生效。 
 



伍、 區團會議 
 

一、 本團區團會議: 
1. (採季會)一年四季，每三個月召開一次。 
2. 由區團長召集主持會議。 
3. 本區團轄區各支團團員均應參加區團會議。 

 
二、 區團會議:  
1. 聽取各支團團務報告。 
2. 討論各支團的書面提案並議決。 
3. 選舉區(副)團長。選舉後由耀漢小兄弟會總會長任命，任期

四年，得連任一次。 
4. 各支團奉獻本區團經費。 
5. 議定下次區團會議日期，時間，地點。 

 

陸、 支團會議 
 

一、 每一個月召開一次，由支團長召集主持會議，本支團團員

均應參加支團會議。 
二、 支團團(副)長由本支團員推舉產生，由區團長任命，任期

四年。 
三、 鳴遠團各支團月會程序: 

 
集會原則  (節錄聖奧斯定的話) 
1. 在必要事上，應有統一。 
2. 在議論的事情上，應有自由。 
3. 在一切事上應有愛德。 

 



柒、 入會申請: 
 

一、凡天主教成年教友、聖職人員或嚮慕雷鳴遠神父精神的教

外朋友，由本團團員兩位推薦，填具申請表，並經團本部

審查通過後，即成為本團團員。 
二、團員誓詞 

我 XXX 聖名 XX，今日切願加入鳴遠在俗團，為光榮仁慈

的天主聖三、在天中國之后，大聖若瑟及會祖雷鳴遠神

父，在總會長(代表 XXX 神師)的面前，尊照鳴遠在俗團章

程，宣誓遵守誓願，以在俗生活方式實行追隨雷鳴遠神父

「全犧牲、真愛人、常喜樂」的精神，致力於靈修，共

融、成聖、福傳、慈善，以「一團愛火精神」，成聖自

己，聖化別人「走在時代的前浪」，服務教(社)會，望天

主寵佑我。阿們。 
 

捌、 團員權益及義務 
 

一、以行動將(全、真、常)鳴遠精神，帶給社會之弱勢團體。 
二、團費自由奉獻。 
三、參與本團各項活動。 
四、出席會議。 
五、享有耀漢，德來兩修會「神業通功」及「團體禮儀」之權

益。 
 

玖、 本章程經本團大會通過由耀漢小兄弟會總會所在

地教區主教批准後施行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
鳴遠團(各)支團集會程序 

聖號經 (請起立) 

唱會歌 (紀念雷鳴遠神父頌) 

 

鳴遠家族會歌 
       . 

  6 6 4 3 5 6 6 4 5 4 4 6 6 - 1 7 6 5 4 
大哉 會祖神父 聖教之光   耀漢         德來二會 

          .        .    

  3 5 6 4 2 3 4 6 5 3 2 5 1 7 1 4 5 7 6 
     之會祖 爾在世 時 熱心敬主 上愛天主 下愛世人 

      .      .   .   

65 45 4 61 71 6 1 5 4 3 21 45 4 14 6 5 
愛我中   華 勝於他   邦 因爾之功 教會繁   榮 國籍監牧 

       . .  .   .    .    .  

31 32 2 51 7 6 21 3 2 16 5 4 31 2 2 
得現我   土 功全德備 升天受祿 不忘我等 時降鴻福 

    .         . 

65 47 6 24 7 6 45 3 2 6 6 6 4 6 1 7 6 6
今懇求   爾 賞賜此恩 愈顯主榮  雷 神 父 為我     等祈

 

b 

b 



一． 聖道禮: 
 
1. 恭讀聖經 (當日或任選) 

2. 頌讀雷鳴遠神父神修指導 (春風十年、神修綱領、遺愛棉長、…等) 
3. 神師講道 (請坐下) 
4. 團員讀經分享或見證 

 

二． 團務報告及討論 
1. 團務報告 

• 支團長報告 
• 秘書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
• 會計報告收支帳目及結存金額 
• 團員工作報告 

2. 團務提案、討論及議決 
3. 神師指導 
4. 點名 (點名時，傳袋子密捐) 

 

三． 祈禱 (玫瑰經五端) 
1. 為本團已亡團員通功代禱 
2. 為本月主保團員祈禱 
3. 為本團團員病苦者或需代禱者意向祈禱 
4. 誦謝禱文 

(啟): 上主求禰垂憐。 (應): 上主求禰垂憐。 
(啟): 基督求禰垂憐。 (應): 基督求禰垂憐。 
(啟): 上主求禰垂憐。 (應): 上主求禰垂憐。 
(啟): 在天中國之后。 (應): 為我等祈。 
(啟): 大聖若瑟。 (應): 為我等祈。 
(啟): 諸聖宗徒。 (應): 為我等祈。 
(啟): 天上諸位聖人聖女。 (應): 為我等祈。 
(啟): 中國殉道諸聖及真福。 (應): 為我等祈。 



(啟): 請大家祈禱。 
  
 仁慈的天父!我們感謝禰使我們每個月在此聚會，懇求禰降福

我們，使我們能盡力效法雷鳴遠神父「全攜牲、真愛人、常喜

樂」的精神，以一團愛火，走在時代的前浪，成聖自己，聖化別

人。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。阿們。 
 

5. 神師降福 
 (由司鐸主持時) 
(領): 願主與你們同在。 
(答): 也與你的心靈同在。 

(領): 願全能的天主，聖父、聖子、聖神降福你們。 
(答): 阿們。 
(無司鐸主持時) 
願全能的天主降福我們，保護我們免於災禍，引導我們到達永生。

阿們。 
 

6. 為會祖列品禱詞 
耶穌，人類的救主，我們感謝禰派遣雷神父來華傳播福音。

他為使華人容易接受福音，曾努力適應中國文化，促成國籍教區，

建立修會團體，為大眾服務。因此，使教會備受國人推崇與愛戴。 
耶穌，求禰因雷神父的轉求，多顯聖蹟，並賜給我們所求的

恩惠，促使教會早日對他加以冊封，進入真福的行列，啟發眾多的

人士信仰禰。禰是天主，和聖父及聖神，永生永王。阿們。 
 

7. 集會結束 
(領):  祝大家平安。 
(答): 感謝天主。 


